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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
南建设〔2017〕8号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

《佛山市南海区市政道路交通标志、标线养护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各镇(街道)国土城建和水务局、市政管理部门：

为进一步提升我区市政道路养护管理水平，完善精细化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，我局制定了《佛山市南海区市政道路交通标志、标线养护指导意见》，请各相关单位参照执行。执行过程中有任何意见和建议，请与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（住建）联系。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
2017年1月12日

（联系人：陈杰文，联系电话: 86323839）

佛山市南海区市政道路交通标志、标线养护

指导意见

为进一步提升我区市政道路交通标志、标线养护管理水平，提高行车的便捷性和安全性，根据《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》(GB 5768-2009)等法律、法规，并结合我区市政养护和城市管理考评的经验，加强主干道、次干道、支路、人行道路等的交通标志、标线养护管理，建立精细化管理工作常态化、长效化机制，确保交通标志和标线保持完整、齐全和鲜明的良好状况，特制定本指导意见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（一）本指导意见适用于我区范围内市政道路交通标志、标线养护管理，桂城街道办事处，九江、西樵、丹灶、狮山、大沥、里水镇（以下简称“各镇（街道）”）均应按本指导意见开展工作。

（二）市政道路交通标志、标线养护范围包括主干道、次干道、支路、人行道路等。

二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（住建）负责指导全区市政道路交通标志、标线养护工作，并组织实施本指导意见。

（二）各镇（街道）市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指导意见负责本辖区内市政交通标志、标线养护的具体工作。

三、交通标志、标线巡查管理

（一）为保证市政道路交通标志、标线正常的使用功能。按照各镇（街道）“属地管理”的原则划分管理责任，认真落实日常巡查、定期巡查等。

1.日常巡查：各镇（街道）市政管理部门每日巡查一次，记录巡查情况，及时报告巡查发现的问题，尽快组织人员修复。

2.定期巡查：每月结合市政及公共设施管理考评对各镇（街道）养护情况进行抽查，及时发现问题，提出解决方案。

（二）检查内容

1.交通标志是否被沿线的树木、广告牌等遮蔽；牌面及支柱是否变形、损坏、污秽或腐蚀；牌面是否鲜明;油漆及反光材料有否脱落、褪色；位置是否被移动;角度是否适合；基础是否完好；标志是否有折断、丢失；设置地点指示内容、标志相互位置关系等是否适当。

2.交通标线是否保持清洁、鲜明、完整;是否变形、损坏、污秽或腐蚀；是否有折断、丢失；是否能具有较好的辨认性；是否脱落、褪色。

四、交通标志、标线养护措施

巡查人员在检查发现或收到相关投诉后，应及时进行养护修理，恢复正常运行状态，养护修理的主要工作如下：

（一）交通标志

1.养护：交通标志有污秽时应进行清洗。有树木等遮蔽时，必须清除阻碍视线的物体或在规定范围内变更交通标志的设置位置，定期刷新。

2.修理：标志牌变形、支柱弯曲、倾斜应尽快修复。标志牌、支柱损伤、生锈引起油漆剥落；其范围不大时，可对剥落部分重新油漆；油漆严重剥落或褪色应重新油漆。标志牌或支柱松动应及时紧固。基础部分破损，应及时进行加固修补。由专职人员对可变信息标志的各部件进行定期整修。

3.更换：由于腐蚀(生锈)、破损而造成辨认性能下降或夜间反光标志反射能力降低的标志，应按照相关标准予以更换。缺失的应及时补充。已丧失功能或功能下降的可变信息标志和部件，应及时更换。

4.设置位置的变更：设置的标志有类似、重复、影响交通的情况，或设置位置和指示内容与现状交通状况不符合时，应进行必要的变更。

（二）交通标线

1.如有磨损，局部脱落，应重新标划或修复，在标划或修复时应与原标线重叠一致。

2.标线表面有污秽和遮蔽轮廓标的杂草、树木和物体,应及时清除。

3.对突起路标应保持其反光效果，应经常清扫突起部位周围的杂物，清除反光面的污秽，发现突起路标松动应及时予以固定，如有丢失缺损应及时修复或更换。

4.热熔型反光标线重新标划时，应将原标线清除掉，并喷刷粘结剂，然后再重新标线。

5.对不符合《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》(GB 5768-2009)的普通标线，在标划新标线时，应将旧标线用薄层沥青覆盖，确保标线的正确与鲜明；对热熔型反光标线重新标划时应彻底清除后，再重新标划。

（三）市政道路交通标志、标线的更新和变更

在工程实施前，建设单位应征询交警部门的意见，经批准后实施并完善工程验收手续。若因为施工单位没有按图、按标准施工，出现标志、标线错误而引起的事故或其他问题，所有责任由施工单位负责承担，建议在施工合同内约定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人员保障。一是引进专业技术人员，增强交通标志标线设置与管理的专业技术力量；二是每年集中安排巡查养护人员进行继续教育，并经常组织进行职业道德、专业技术和安全施工培训活动，不断提高管养队伍的业务水平；三是做好新进单位人员和巡护人员上岗前的安全技术交底。

（二）资金保障。为加强市政道路交通标志、标线日常养护管理，各镇（街道）市政管理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养护方案，并提前做好养护资金预算计划，确保标志、标线的能及时实施养护维修；同时应建立应急备用金制度,应对突发事件如台风、暴雨、交通事故等原因造成的损坏,能够快速响应,马上实施修复。

（三）物资保障。各镇（街道）市政管理部门应做好维修维护生产物资的采购及备货计划，做好车辆、设备的调配、维修、保养等管理。

（四）制度保障。

1.自备市政队养护的镇（街道）。为使养护工作与城市考评标准相适应,各镇（街道）在拟定市政养护工作制度时，应纳入城市管理考评的相关要求，明确养护范围、标准及措施，提高养护效率与效果;同时结合城市考评和监督机制，实行岗位责任制，如因养护管理不当导致考评出现扣分的，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，以进一步提高市政养护队的履职尽责能力。

2.养护外包的镇（街道）。为使养护工作与城市考评标准相适应,各镇（街道）在编制外包招标文件、拟定市政养护合同时，应纳入城市管理考评的相关要求，明确养护范围、标准及违约与争议处理方式，提高养护效率与效果;同时结合城市考评和监督机制，实行岗位责任制并签订责任书，以加强日常巡查、维修养护、安全文明施工等各项工作，如因养护管理不当导致考评出现扣分的，承包单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及经济处罚,进一步促使承包单位履职尽责。

3.为避免因施工期间未按照审批方案实施或变更造成标识错误,引发交通事故或交通处罚、申诉甚至行政诉讼等情况，应在编制外包招标文件、拟定施工合同时增加相应的责任条款。在施工期间，建设单位需要督促施工单位按要求做好相关交通指引、安全警示等标志的设置及功能完好，及时消除潜在的事故隐患。
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综合室   2017年1月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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